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3）沪0105民初45144号

原告（申请执行人）：欧力士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

法定代表人：刘某1，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某某公司1，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

法定代表人：刘某2，职务不详。

被告：某某公司2，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东（天穆镇人民政府内）。

法定代表人：宋某，职务不详。

被告：王某，男，1973年3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李明庄村八

区。

第三人（被执行人）：某某公司3，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

法定代表人：刘某3，职务不详。

第三人（被执行人）：某某公司4，住所地天津市。

法定代表人：刘某3，职务不详。

第三人（被执行人）：倪某，女，1970年8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广东省惠东县。

原告欧力士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力士公司）与被告某某公司2（以

下简称某某公司2）其他执行程序中的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23年12月26日立案后

，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中，本院根据原告欧力士公司的申请，追加某某公司1（以

下简称某某公司1）、王某为被告、追加某某公司3（以下简称某某公司3）、某某公司

4（以下简称某某公司4）、倪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24年5月17日公开开庭进

行了审理。原告欧力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某某公司1、某

某公司2、王某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第三人某某公

司3、某某公司4、倪某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原告欧力士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追加被告某某公司1、某某公司2、王某为

（2021）沪0105执823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2.判令被告某某公司1在其未实缴出资

200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某某公司3在（2021）沪0105民初428号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的债务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判令被告某某公司2在其未实缴出资300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某某

公司3在（2021）沪0105民初428号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判令

被告王某在其未实缴出资160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某某公司3在（2021）沪0105民初428号

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欧力士公司与某某公司3、

某某公司4、倪某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欧力士公司依据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作出

的（2021）沪0105民初428号民事调解书，于2021年2月2日申请执行。2021年7月28日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沪0105执823号裁定，确定本次执行到位债权金



额142,036.86元，且因被执行人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故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欧力士

公司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追加某某公司1、某某公司2、王某为

（2021）沪0105执823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沪

0105执异177号、178号、179号执行裁定，某某公司8的请求。欧力士公司认为，经执行

法院依法查询和执行被执行人财产，全部被执行人名下暂无任何可执行财产。某某公司

3股东某某公司1、某某公司2、王某未全部履行认缴注册资本实缴义务，本案符合《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执行变更、追加规定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

定的情形，故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某某公司1、某某公司2、王某未到庭，未作答辩。

第三人某某公司3、某某公司4、倪某未到庭，未发表述称意见。

原告欧力士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2021）沪0105执823号执行裁定书

、某某公司32020年度报告、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原）股东会决议、（新）股东会

决议、章程修正案、股权转让协议、营业执照（副本）、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以某某

公司3、某某公司4、倪某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信息及执行裁定书等证据，本院予以确

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原告欧力士公司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21年1月4日，本院受理欧力士公司与某某公司3、某某公司4、倪某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为（2021）沪0105民初428号。2022年1月6日，欧力士公司与某某公司3、某

某公司4、倪某达成调解协议：一、某某公司3应支付欧力士公司租金837,000元，于

2021年1月15日前支付173,400元；2021年1月31日前支付86,700元；2021年2月28日前支付

86,700元；2021年3月15日前支付86,700元；2021年3月31日前支付56,700元；2021年4月至

7月期间，每月20日前支付86,700元；二、某某公司3应于2021年3月31日前向欧力士公司

支付自2019年10月29日起至2020年12月24日止的迟延违约金16,545.73元；三、某某公司

3应于2021年7月20日前向欧力士公司支付期末购买价113元；四、若某某公司3未按本协

议第一、二、三条约定履行任何一期付款义务，则欧力士公司有权就本协议第一、二、

三条约定的某某公司3所有未付款项一并申请强制执行；五、某某公司4、倪某对某某公

司3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某某公司4、倪某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就

已承担部分向某某公司3追偿；六、本案案件受理费6,085元、调解费3,209元，由某某公

司3负担；于2021年1月31日前支付给欧力士公司；七、各方当事人就本案无其他争议。

当日，本院出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调解协议进行确认。

因某某公司3、某某公司4、倪某未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欧力士公司向本

院申请执行，案号为（2021）沪0105执823号。本次执行到位债权金额142,036.86元。因

某某公司3、某某公司4、倪某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欧力士公司也无法提供明确的财

产线索，故本案目前不具备继续执行的条件，本院于2021年7月28日作出执行裁定：终

结本次执行程序。

执行中，欧力士公司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追加某某公司2、某某公司1、王某为

（2021）沪0105执823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案号为（2022）沪0105执异177号、



（2022）沪0105执异178号、（2022）沪0105执异179号。本院经审查，于2022年9月29日

作出执行裁定：某某公司8追加某某公司2、某某公司1、王某为执行案件被执行人的请

求。

另查明，某某公司3于2014年2月22日成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原注册资本

1,000万元，原股东为某某公司1、某某公司4、王某。

2016年2月23日，某某公司4与某某公司2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某某公司4将其持有的某某

公司315%股权转让给某某公司2。某某公司3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某

某公司3于当日通过章程修正案，其中载明：公司股东为某某公司1（认缴出资额100万

元）、某某公司4（认缴出资额670万元）、某某公司2（认缴出资额150万元）、王某

（认缴出资额80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14年5月30日。

2018年3月27日，某某公司3股东会作出决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增加至

3,000万元，其中新增160万元由王某以货币方式于2030年12月31日缴足；新增200万元由

某某公司1以货币方式于2030年12月31日缴足；新增1,340万元由某某公司4以货币方式于

2030年12月31日缴足；新增300万元由某某公司2以货币方式于2030年12月31日缴足。某

某公司3于当日通过章程修正案，其中载明：某某公司1认缴出资额100万元，出资时间

2014年5月30日；认缴出资额200万元，出资时间2030年12月31日。王某认缴出资额80万

元，出资时间2014年5月30日；认缴出资额160万元，出资时间2030年12月31日。某某公

司2认缴出资额150万元，出资时间2014年5月30日；认缴出资额300万元，出资时间

2030年12月31日。某某公司4认缴出资额670万元，出资时间2014年5月30日；认缴出资额

1,340万元，出资时间2030年12月31日。

某某公司32020年度报告载明：某某公司1认缴出资额30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19年5月

15日，实缴出资额100万元。王某认缴出资额24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19年5月15日，实

际出资额80万元。某某公司2认缴出资额45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19年5月15日，实缴出

资额150万元。某某公司4认缴出资额2,010万元，认缴出资时间2019年5月15日，实缴出

资额670万元。

又查明，2022年1月11日，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刘某4与被执行人

某某公司3、倪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2）津0110执5263号，执行标的

14,881,916元，执行费82,281元。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未发现被执

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或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申请执行人表示其无财产线索提供。天津

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9日作出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此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有多件以某某公司4、倪某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

本院认为，在案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及工商登记档案材料显示，某某公司3注册资本

采取认缴制的出资方式，在公司开办及正常经营情形下，认缴制赋予股东享有出资自由

的期限利益，但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具备破产原因，股东享有的内部期限利益与公司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时，股东的期限利益不能对抗公司所承担的外部债务清偿责

任。依此，公司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

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一般情形下，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是，符合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



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情形除外。本案中，欧力士公司的债权经民事调解书确认

，某某公司3、某某公司4、倪某作为债务人未履行该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付款义务，本院

对某某公司3、某某公司4、倪某名下财产穷尽查控措施，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因

此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某某公司3、某某公司4、倪某也未能证明具有可供执

行的财产，可以认定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被执行人仍无财产可供执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债

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

：（一）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某某公司3、某某公司

4、倪某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本院穷尽执行措施债务仍清偿不能；因无财产可供执行

，本次执行程序已被裁定终结。同时，某某公司3负有多起未履行之执行案件债务，未

能举证证明公司具有正常经营的能力，故某某公司3对本案民事调解书确定义务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且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债务。综上，某某公司3已具备破产原因，但未申请破

产。在此情形下，公司债权人以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方式，实现其特定债权的执行利

益并无不当，欧力士公司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某某公司1、某某

公司2、王某、第三人某某公司3、某某公司4、倪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

，视为放弃诉讼权利，应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四条第一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追加被告某某公司1为（2021）沪0105民初428号民事调解书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被告某某公司1在认缴出资200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某某公司3不能清偿的

（2021）沪0105民初428号民事调解书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二、追加被告某某公司2为（2021）沪0105民初428号民事调解书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被告某某公司2在认缴出资300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某某公司3不能清偿的

（2021）沪0105民初428号民事调解书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三、追加被告王某为（2021）沪0105民初428号民事调解书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被告

王某在认缴出资160万元范围内，对第三人某某公司3不能清偿的（2021）沪0105民初

428号民事调解书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公告费400元，由被告某某公司1、某某公司2、王某负担。

案件受理费10,545.94元，由被告某某公司1、某某公司2、王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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